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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贯彻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

切实落实从“2+4”演化升级到“环境治理+”的战略蓝图，促进公司业务横向

多元化发展和纵向一体化发展，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拟变更公司章程中约定的经营范围相关内容，并授权经营层办理后续工商

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公司章程》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原第十三条 修订后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环境科

技和产品开发，固体废弃物处置、城市

污水处理等环保项目和其他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

及相关的咨询服务，固体废弃物处置及

市政污水处理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

土壤修复，环卫设施设备的检查、修理、

维护及管理，固体废弃物、城市污水等

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及其他相关咨询业

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危

险废物经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设工

程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除核电站工程建设活动）。 

一般项目：固体废弃物处置、污水处理等

环保项目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投

资；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固体废物

治理；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土壤污

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工程管理服务。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后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9 日 

 

 


